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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英新法案暴露英式雙標的虛偽
香港回歸以

來，在不同方面均
把人權放在優先位
置，據基本法第39
條，《公民權利和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公
約》第21條保障了和平集會和自由結社
的權利。但這些權利不是絕對的，《公
約》明確指出，如果涉嫌 「公共安寧、公
共秩序、維持公共衞生或風化、或保障他
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 ，就可以限制有關
權利之行使。

個人權利要與社會利益平衡

據《公安條例》第13條，若在公路、
大道或公園舉行超過30人的公眾遊行，
就必須通知警方，若通過申請，警方會發
出不反對通知書。但如果活動期間出現暴
力、混亂情況，或引致嚴重交通阻塞等合
理原因，警方可能會拒絕申請，或為活
動附加條件。若申請人對決定不滿，由
退休法官或前裁判官擔任主席的公眾集
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有權推翻有關決
定。

2005年，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未獲

批准而舉行約40人公眾遊行而被定罪，
其就通知書制度上訴至終審法院，稱該制
度違憲（FACC 1&2/2005）。終審法院
時任首席法官李國能、時任非常任法官梅
師賢等人，認為原審判決通過相稱性原
則， 「在社會利益與個人和平集會權利之
間取得適當平衡」 。由於警方行使酌情權
符合法定要求，因此符合憲法要求，遂駁
回梁國雄的上訴。

今年4月16日，黎智英、李柱銘、梁
國雄等7名被告因參與前年8月18日的非
法集結，而被判罪成，另外兩人早前經已
認罪。案情指，警方向維園集會發出不反
對通知書後，被告卻無視警方的反對，開
始非法遊行至中環方向。法官認同通知
書制度，拒絕相信被告當日進行所謂的
「流水式疏散」 ，故判處眾被告8至18

個月監禁，其中4人獲緩刑。鑒於有關
罪行最高可處以5年監禁，而被告當中有
數人是 「慣犯」 ，相關判決已經算是寬宏
大量。

當然，香港不是唯一一個會對和平集
會權利進行合理限制的地方，集會自由並
非絕對，可謂國際共識。當政府實施相關
限制，通常是為了維護公眾利益，保障其
他人的權利。

例如在美國，主要城市都會容許警方
限制公眾集會，在紐約要是沒有警方許
可，就不得在公園舉行超過20人的活動，
或在街道上遊行。換言之，個人權利不能
凌駕公共安全。

至於英國，現時國會正審議《警察、
犯罪、量刑與法院法案》，擬制定更嚴厲
的法例以規管公眾示威活動。根據新法
案，違法者最高可被判處10年監禁，並
賦予警隊更大的執法權力，甚至包括拘捕
單獨製造噪音的示威者。警方還可以規限
示威的開始和結束時間，並設下噪音限
制，強行終止 「對旁人構成影響」 的示
威活動。內政大臣亦將被授權制定對社
區和組織構成 「嚴重破壞」 的法律定
義，此後警方可以據此對示威活動施加
條件。

該法案引起國際特赦組織等公民權利
關注組織的強烈反對，稱之為對集會權利
的 「驚人攻擊」 。批評者指該法案透過模
棱兩可的標準，幾乎可以強制終止所有示
威活動，對民主權利構成威脅。連前內政
大臣白文傑亦表示該法案引致 「更多警民
衝突」 ，讓 「重視寬容、民主、公開辯證
的英國人感到不快」 。

英國外相藍韜文曾多次批評香港特區

政府處理示威的方式，但該法案卻如同摑
了他一巴。正如公民組織Best for Britain
行政總裁Naomi Smith所言： 「我們批
評其他政權限制示威活動，自己卻在幹同
樣的事」 。

即便是一貫反華的 「香港監察」
（Hong Kong Watch），也意識到了英
國政府的虛偽，發言人Sam Goodman
指： 「英國不能一面對香港示威者被定罪
表示關注，一面卻在國內粗暴地出台一項
惡法。」

英無視法律盲撐亂港分子

儘管藍韜文之虛偽已是路人皆知，但
始終沒有人可以低估其不擇手段損害香港
司法制度的決心，其先是中止了英國與香
港的引渡協議，為香港罪犯大開方便之
門；繼而又宣布考慮不再讓英國法官擔任
香港終審法院的非常任法官。他甚至出言
向已獲香港律政司聘用的英國御用大律師
David Perry施壓，這已經揭示了藍韜文
為損害香港司法制度的手段。但要是他以
為David Perry辭任就可以干擾審判，那
就大錯特錯了。

今次審判由胡雅文法官負責，她是一

名經驗豐富、一絲不苟的法官，相信她必
然仔細評估過相關證據，在排除所有合理
懷疑的情況下，才判處被告罪成。這是整
個普通法世界的通用標準。

然而，藍韜文顯然沒有從中汲取
教訓。當被告被判罪成後，他又再度發表
意見，稱特區政府起訴 「民主支持者是不
可接受、必須停止」 云云。換句話說，他
是主張違法者只要支持 「民主」 ，而且有
錢有名氣有靠山，就可以凌駕法律。這是
對法治的侮辱，英國國內也不可能接受。
藍韜文自己也是一名律師，他應該比大多
數人都理解，每個人都必須遵守法律，無
論身處任何地位，只要違法，都必須面對
法律制裁。

雖然英國人一直為自己公正和誠實的
原則自豪，但藍韜文針對香港的虛偽手
段，卻令所有了解實際情況的人感到遺
憾。如果他以為可以通過損害香港法治以
摧毀這座城市，那就大錯特錯。香港習慣
面對困難，其內在力量可以讓它渡過所有
難關，在 「一國兩制」 底下，這座城市會
繼續奮鬥，朝着光明的未來前進。

註：原文刊於英文《點新聞》，中文
版由編者所譯，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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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毒洶湧校園藏 明惡難除誰之過
日前有媒體報道，終

審法院前首席法官馬道立
在英國律師學院Gray's
Inn舉辦的網上論壇中，

稱香港國安法中由特首指定法官審案的規定
「奇怪」 。馬道立認為，涉及國安的案件，
其實可由司法機構決定誰是合適人選或不合
適去審理，又稱由司法機構決定由哪個法官
審案，而不是由其他人，是所謂 「司法機構
獨立的一部分」 云云。

可以說，馬道立對於國安法的評論才是
十分 「奇怪」 。首先，司法獨立其實是指法
院受基本法第85條的保障，擁有獨立的審判
權，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員履行審判職責
的行為不受法律追究。決定某件案件由哪個
法官審理，並不意味法官在審訊過程中受到
干預，亦不會使到法官履行審判職責的行為
受法律追究，自然跟香港能否維持司法獨立，
沒有任何關係。

另一方面，根據基本法第88條規定：香
港特區法院的法官，根據當地法官和法律界
及其他方面知名人士組成的獨立委員會推薦，
由行政長官任命。至於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
的首席法官，則是須遵從第88條的程序外，
還要根據基本法第90條的規定，由行政長官
徵得立法會同意，並報全國人大會常委會備
案。

換言之，香港法官的人事任命權，本來
便不屬於司法機構，而馬道立擔任首席法官
期間，亦從未宣稱此一做法會損害司法獨立。
在此情況之下，香港國安法第44條只是規
定，危害國安的犯罪案件應由特首指定的法
官或裁判官審理，而這些指定法官或裁判
官，本來便是從特首任命的法官或裁判官
當中挑選，何故這樣做又會損害香港的司
法獨立呢？

除此之外，基本法本來便沒有任何一條
條文規定，司法機構享有決定案件交由哪個
法官審理的專屬權力。在此情況之下，特首
仍然只是根據國安法規定，從現有法官和裁
判官中，挑選了一批指定法官，而不會決定
某件案件應由哪一名指定法官審理，這一做
法已屬按照慣例，決定權仍在司法機構手上。

指定法官無損司法獨立

說到這裏或者有人會說，所謂 「奇怪」
是指現職法官或裁判官，既然已是由特首任
命，為何還要在當中挑選一些人，作為負責
審理涉及國安案件的指定法官呢？其實明眼
人都會知道，指定法官這一安排，乃是源於
香港在回歸後實行 「一國兩制」 ，造成基本
法本身，也存在不少史無前例和世間罕見的
規定。

舉例來說：歷史上有哪一個國家在成功
收復失地之後，不但不追究原本為侵略者效
力的公職人員，還讓他們繼續坐 「直通車」
留任乎？再舉一例：世上又有哪個國家，不
但不計較法官是否擁有雙重國籍，並且明文
規定，容許法官可從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聘
用？綜觀古今中外，唯有港澳現時實行的 「一
國兩制」 。

由是觀之，香港國安法規定由特首挑選
的指定法官判案，正是為了落實 「一國兩制」
而出現的另一特殊性安排。事實上，當大家
看到香港的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竟然在退
休不久後，便掛名加入英國律師行，以仲裁
員身份私人執業，鑽合約上不准在本港私人
執業為律師或大狀的空子，然後在英國舉辦
的論壇上大放厥詞，便不會再覺得香港國安
法的指定法官規定 「奇怪」 矣。

時事評論員

馬道立的言論才是真奇怪

做一個有國家觀念和遠見的香港青年
今年是國家改革

開放43周年，這是中
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
民砥礪奮進，取得舉
世矚目偉大成就的43

年。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實力、科

技實力、國防實力和綜合國力極大增強，
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大幅提高，實現
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
偉大飛躍。

香港是受益者也是貢獻者

香港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也是貢獻
者。國家的改革開放為香港提供了廣闊的
市場和生產基地，成就了香港作為國際商
貿、物流、航運、金融和專業服務中心的
地位。香港同胞率先參與內地各項建設，

通過投資、貿易和多種形式的合作，為國
家輸送資金、技術、人才及管理制度，作
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我的父母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和見證
者，他們說自己的事業，是隨着國家改革
開放的步伐發展起來的。

我在香港出生，童年的記憶中父母很
忙，他們每天早出晚歸，常常到國外和內
地公幹。我很喜歡學校放假，因為學校一
放假，母親就會把我帶在身邊。我曾經跟
隨父母去內地視察工廠，看到他們向工廠
廠長反覆灌輸現代化管理理念，香港工程
技術人員向工廠技術員再三強調質量要求，
內地工廠管理人員的好學精神和嚴肅認真
的工作態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在美國讀完中學和大學後，於2005
年回到香港投身金融業。2009年和幾個志
同道合的80後一起創辦了匯勤資本，然後
一頭扎進內地市場。創業的道路並不平坦，

還記得第一次與國際投資機構見面後，我
們前腳剛剛離開會議室，門後就傳出一陣
陣的哄笑聲，我知道前輩們是譏笑我們太
年輕。然而，我並沒有氣餒，相反更加努
力、更加堅強。

隨着國家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匯勤
資本在內地的業務獲得到了快速發展，投
資的對象都是改革開放大潮中湧現的創新
型企業。改革開放的國策極大地解放和發
展了民營經濟，為我們提供了無限商機，
所以我也和自己的父母一樣是改革開放的
受益者和見證者。

事實上，匯勤資本的發展還得益於 「一
國兩制」 。香港回歸後實行 「一國兩制」 ，
由於具有 「一國」 和 「兩制」 的雙重優勢，
香港的國際經濟地位不斷提高，已然成為
內地最大的外商投資直接來源地和內地
企業最大的境外融資中心。匯勤資本立
足香港，一方面幫助內地企業走向國際，

另一方面幫助國際金融機構投資內地的
優質民營企業，發揮了雙向聯絡的橋樑作
用。

4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
院副總理韓正在廣州主持召開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領導小組會議時指，建設粵港澳大
灣區，是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
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這是豐富 「一國兩
制」 實踐的重大創舉，是進一步深化改革、
擴大開放的有力舉措，有利於香港、澳門
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大膽地走進內地尋找機遇

我認為，這是中央對香港未來發展的
高度重視和具體支持。香港應該緊緊抓住
深港服務業合作區的 「擴區」 和 「改革開
放」 兩個重點，充分發揮 「一國兩制」 獨
特的制度優勢和便利條件，進一步加強與

內地的互聯互通及互補互助，為香港的再
次飛躍創造條件。匯勤資本計劃加大對粵
港澳大灣區的投資，願為建設粵港澳大灣
區作出新的貢獻。

可以預見，我們國家的改革開放將會
更加全面深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將會進
入新時代， 「一國兩制」 方針將會行穩致
遠，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發展規劃將為香港
帶來新的、龐大的和持續的發展機遇，是
適合香港青年大展拳腳的舞台。

衷心希望香港青年能和我們當年一樣
大膽地走進內地，到粵港澳大灣區和祖國
的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細心尋找適合
自己的發展機遇，然後發揚獅子山下的拚
搏精神創一番事業，以己所長，服務國家
所需，做一個不負韶華、不負眾望，具有
國家觀念和遠見卓識的有為青年。

上海市港區政協委員、匯勤資本董事
長兼行政總裁

有話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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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香港大學學生會向港大
校長張翔發出一封頗具挑釁性質的公開
信，宣稱校方推行國安教育，是 「掛國
家安全為幌子，行政治任務為實」 ，是
在 「斷送院校自主」 ，更是 「愧對學士

先賢」 云云。文章甚至還抹黑內地愛國教育，污衊國安入校
園無疑是 「洗腦」 無辜學子。港大學生會頂風作案，賊喊捉
賊的行為早已是見怪不怪，令人不免還有 「哀其愚昧，怒其
無知」 的感慨。

2月3日，港大學生會舉辦一場吹捧梁天琦的紀錄片《地
厚天高》的放映會，影片中多次出現 「 『以武制暴』 是我們
唯一的出路」 、 「香港獨立」 等字眼。片中的主人公梁天琦
何許人也？他是提出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口號的本土民
主前線前發言人，如今因參與策劃暴亂和襲擊警察的罪名鋃
鐺入獄。港大學生會反將其視為英雄，面對港大管理層所
提出 「有違法風險」 的譴責，他們不僅不睬不理，還 「惡
人先告狀」 ，反咬校方 「威逼」 學生、 「打壓言論自由」
云云。

港大學生會真是不知地厚天高，要知道，地再厚也不是
「港獨」 的溫床，天再高也不會是 「賣國」 的天堂。

「暗獨」難防 人心難塑

自去年香港國安法出台，部分反中亂港分子已經逃了、
匿了、怕了，而選舉制度的完善，更是讓反中亂港分子的 「魔
爪」 再難觸及特區建制。但是部分 「港獨」 分子仍蠢蠢欲動，
只是由明轉暗，看中了高校在意識形態上的 「軟肋」 ，繼續
策反一些被 「洗腦」 的學生，在校園內部搞起了 「顏色」 宣
傳，煽動鼓吹 「獨立」 宣言。而受了蠱惑的 「黃絲」 學子一
葉障目，試圖將學校變成他們 「粉墨登場」 的政治舞台，以
學生身份作為無知的 「盔甲」 ，甘願當歐美勢力的馬前卒。
港大學生會對 「一國兩制」 數次無底線的挑釁，恰恰暴露出
高校的思想問題依舊存在着嚴重的漏洞，香港部分高校仍有
淪為 「法外之地」 的風險。

此外，通過筆者數年的社會工作的經驗和調研，了解到
除了那些明目張膽蔑視國家的 「毒」 學生外，還有許多學生

心藏敵意，將對國家不滿的暗黑思想轉移到內地在港學生的
身上，自我幻想成被壓迫的政治受害者。根據部分來香港高
校擔任助教的內地博士生的講述，他們在香港高校經常會遭
遇到惡意的人身攻擊，僅僅只是因為他們來自內地，就被部
分香港學生視為 「肩負染紅香港任務」 ，扮演意識形態洗腦
的角色，由此在教學評估中給予低分。這些故步自封、坐井
觀天的香港學生，對國家是選擇性了解，全面性抹黑。他們
不願意睜眼看祖國，只片面看到祖國不好的過去，甚至只相
信那些扭曲詆毀的中國歷史和形象。

肅清「黃師」 不破不立

「暗毒」 難防，人心難塑。香港高校已經到 「非管不可」
的地步，也是最值得、最應該進一步推進國安法教育的地方。

縱觀國安法實施以來，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特區政府，
其主要打擊的對象是反中亂港的首惡分子，通常會對在校學
生的過錯網開一面。這就讓部分在校的 「黃」 學生、 「毒」
社團產生錯覺和幻覺，誤將國家的善意、政府的寬容，理解
成國家的軟弱、政府的無能，進一步蹬鼻子上臉，在犯罪犯
法的邊緣瘋狂試探，甚至愈陷愈深。

校園 「毒」 草野火燒不盡， 「黃風」 吹又生。這無疑提
醒着我們，我們不應該只是將高校學生當作一個沒有自我判
斷力的年輕人，他們已經是成年人，是具有法律權利和義務
的社會人，他們的過錯不應該因他們的校園身份而得到過
分的包容。他們享受着特區政府的福利，卻做着出賣香港
的惡行，這是於情於理於法都難容的。

不破不立，不破難立。筆者曾撰文提到，高校要從肅清
「黃師」 、完善教材，引導學生樹立正確家國觀念的三個方

面建立好三道 「安全門」 。香港大學學生會從借展召喚 「港
獨」 之情，從放映 「毒」 紀錄片故作 「自我悲情」 之意，再
到公開叫板校長，反對愛國教育，這恰恰也說明了，三道校
園安全門仍存在着縫隙。只有重刑塑法律之威，破 「港獨」
學生之膽，滲透漫灌愛國之情，立高校學子家國之心，香港
的高校才能回復安全的、自由的、獨立的學術之地。

中國僑聯委員、安徽省政協委員、香港安徽聯誼總會常
務副會長

吳志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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